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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:珠海港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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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

 

根据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

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七次会议、2015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

事局第七十三次会议及 2015年 7月 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六次

会议的决议（详见分别刊登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、5 月 27 日、7 月 22 日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的编号

2015-018、2015-043、2015-066 公告）。公司经营层根据董事局的授权，

推动公司控股企业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华风能”）

整合风电资产、实施股份制改造等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新三板”）前的相关准备工作。富华风能已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完

成实施股份制改造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（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 日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 的编号

2015-072 公告），现已整体变更为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港昇公司”），现港昇公司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港昇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号：440400000051630        

3、住所：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西路596号10栋一楼101-56房 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的编号2015-072公告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的编号2015-072公告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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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法定代表人：时启峰        

5、注册资本：42,187.50万元       

6、公司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     

7、经营范围：综合能源开发、投资、建设与运营 

（二）公司对港昇公司初始投资和追加投资的历史沿革 

1、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（原名：珠海汇达丰风能开发有限公

司）是由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达丰电力”）

和珠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16 日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公

司，注册资本 500 万元。 

2、根据公司于2007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

决议，公司全资企业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

力集团”）出资人民币875万元，收购珠海汇达丰风能开发有限公司95%股

权，并将其名称变更为“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”。另一股东汇达丰

电力持有富华风能5%股权。 

3、2010年1月6日，富华风能注册资本增资至13,900万元。其中电力

集团按持股比例增加现金投资12,730万元，汇达丰电力按持股比例增加现

金投资670万元。增资后,双方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。 

4、2013年7月1日，富华风能注册资本增资至16,200万元。其中，电

力集团按持股比例增加现金投资2,185万元，汇达丰电力按持股比例增加

现金投资115万元。增资后,双方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。 

5、2015年5月29日，电力集团以所持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100%

股权作价向富华风能增加出资人民币25,987.50万元，汇达丰电力未追加投

资，富华风能注册资本增至42,187.50万元，增资后，电力集团持股比例调

整为98.08%，汇达丰电力持股比例调整为1.92%。 

6、2015年7月31日，富华风能完成股份制改造及工商变更登记，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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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为港昇公司。电力集团和汇达丰电力作为港昇公司的发起人，以其在

富华风能中所持有的出资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折为港昇公司的股份。股改

后，双方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。 

（三）现有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1,377.50 98.08 

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810.00 1.92 

合计 42,187.50 100 

（四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（经审计合并报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14 年/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2015 年 1-6 月 

/2015 年 6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1,017,201,745.04 1,177,954,334.45 

负债总额 554,278,707.49  697,097,261.63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462,923,037.55 480,857,072.82 

营业收入 56,087,112.14  87,145,475.62  

净利润 16,561,089.61  30,922,829.61  

二、港昇公司拟申请挂牌新三板的原因及目的 

港昇公司本次拟申请挂牌新三板，符合国资部门政策倡导的深化国有

控股上市公司改革、大力推进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做优做大企业的精神；

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实施资产证券化，为股东提供良好的回报；有利于港昇

公司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，优化自身资产结构及财务情况，抢占产业优质

资源；有利于港昇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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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品牌影响力，增强核心竞争力。 

三、申请挂牌新三板的具体方案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 

（一）具体方案  

港昇公司股票获批挂牌新三板后，股东所持股份将按《公司法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

规的规定进行转让。  

（二）相关制度安排  

港昇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并严格执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

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则和制度。 

四、关于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说明 

（一）不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。 

鉴于港昇公司与公司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、业务等方面均保持

独立，各自独立核算，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。港昇公司拟申请在新三板挂

牌，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，不影响公

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。 

（二）不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基于对富华风能（港昇公司）持股比例享有的主

要权益与公司相应整体权益数据比对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

2014 年/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（基于富华风能 95%股权 

享有的权益） 

占公司同期合并财务报表

对应财务数据的比例（%） 

净资产 439,776,885.67 17.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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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53,282,756.33 2.49 

净利润 15,733,035.13 91.77 

项目 

2015 年 1-6 月 

/2015 年 6 月 30 日 

（基于富华风能 98.08%股权

享有的权益） 

占公司同期合并财务报表

对应财务数据的比例（%） 

净资产 471,624,617.02 18.97 

营业收入 85,472,282.49 8.60 

净利润 30,329,111.28 60.91 

港昇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，并未改变公司对其的控股股东地位以及对

其予以合并报表的控制权状态。故本次申请挂牌及挂牌后对公司持续盈利

能力并无重大影响。 

（三）不影响公司的核心业务及资产  

公司的两大主业为港口物流、综合能源，其中综合能源板块又包括了

火力发电、风能发电、天然气发电、管道天然气等业务，港昇公司主营的

风能发电业务仅属于公司综合能源板块的其中一部分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核

心业务和资产。港昇公司在新三板挂牌，不会影响公司整体业务的正常开

展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。 

（四）公司未来三年将根据港昇公司经营成长需求，继续保持对港昇

公司的控股权，以利于长远发展。 

五、关于港昇公司的独立性说明 

（一）关于未来不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

目前电力集团计划，在其控股子企业浙江科啸风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

的风能发电业务整体投入正式运行且达到可转让状态之后，将以适当的方

式注入港昇公司，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与港昇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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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。港昇公司挂牌新三板后，将作为公司风能发电业务的运营平台，与

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。 

（二）港昇公司（富华风能）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最近两年不存

在持续性交易情况。 

（三）关于港昇公司与公司资产、财务独立的说明  

港昇公司和公司均拥有独立、完整、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。港昇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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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,799.85 万元调减为 2,185 万元，该增资事项已于 2013 年 7 月完成（详

见刊登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

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》），对富华风能增资使用金

额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4.31%。 

目前，富华风能整体变更为港昇公司后，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，是

公司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做大做强风能发电业务，以更好回馈和保护投资

者利益的重要举措，符合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

基本原则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关于港昇公司股票挂牌转让对港昇公司、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

影响说明 

港昇公司股票挂牌新三板后在证券监管部门、主办券商及投资者的监

督之下规范运作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资本结构，促进企业规范发展；

股票成功挂牌也有利于港昇公司树立企业品牌，促进市场开拓，扩大企业

宣传；此外股票挂牌后股份可以公开转让，提高了股权流动性，有利于引

进战略投资者。因此，港昇公司股票挂牌后将对其自身、公司及股东利益

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八、风险提示 

港昇公司申请挂牌新三板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，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

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七次、第七十三次、第七十

六次会议决议；第九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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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8 月 5 日 




